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11日表28-3-2(102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0.160.070.850.0123.190.230.521.6914.4920.892.305.6069.84

第2分位 29.730.050.410.008.830.020.462.526.2244.961.934.8870.27

第3分位 15.810.020.260.003.450.010.161.343.1572.960.941.9184.19

第4分位 14.010.020.180.002.300.000.090.952.5977.820.691.3585.99

第5分位 14.670.010.170.001.950.010.080.832.2978.300.601.0985.33

第6分位 14.430.010.160.001.670.000.050.732.0979.350.560.9485.57

第7分位 14.420.010.170.001.530.000.050.711.9579.770.540.8485.58

第8分位 14.720.010.200.001.450.000.040.631.7979.870.510.8085.28

第9分位 14.580.010.190.001.360.000.040.561.7780.250.500.7485.42

第10分位 15.460.010.190.001.400.000.040.601.9679.150.480.7284.54

第11分位 16.520.000.180.001.420.000.030.551.8078.230.540.7383.48

第12分位 17.770.000.150.001.450.000.040.571.6477.140.550.7082.23

第13分位 18.440.000.130.001.450.000.030.511.5876.580.560.7181.56

第14分位 18.990.000.100.001.510.000.030.531.7575.820.580.7081.01

第15分位 19.360.000.110.001.540.000.020.521.3675.800.600.6980.64

第16分位 19.650.000.080.001.660.000.030.500.7176.060.630.6880.35

第17分位 20.860.000.080.001.920.000.030.550.4174.730.690.7279.14

第18分位 22.680.000.090.012.220.000.040.540.3072.560.770.7977.32

第19分位 23.170.000.110.002.510.000.050.590.1671.770.860.7876.83

第20分位 30.840.000.160.036.080.000.190.720.1060.051.090.7469.16

合      計 19.310.010.200.003.440.010.100.812.4171.600.801.3080.69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